
镇润教﹝2010﹞52号

关于做好2010年教师节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局直属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为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进一步激励教育系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不断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决定于2010年教师节表彰润州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润州区师德标兵、润州区优秀班主任、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老园丁、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管理工作者、润州区教育系统后勤工作先进个人。为做好各类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推荐表彰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范围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工作3年以上，2007年以来取得优异成绩的教育工作者220名。

润州区优秀教育工作者34名

润州区师德标兵20名

润州区优秀班主任50名

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50名

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老园丁20名

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管理工作者20名

润州区教育系统后勤工作先进个人20名

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校外辅导员20名

区优的推荐人选近三年年度考核至少有一次优秀等次。

二、评选条件
（一）润州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条件

基本条件：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模范履行岗位职责，无私奉献，师德高尚，能够充分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在“三爱”、“三大”和创建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具有一定的荣誉基础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从教以来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且近三年至少有一次为优秀。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积极实施素质教育，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敬业爱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突出。

2．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努力进行教育创新，在教育教学改革、学科专业建设、课程与教材建设等方面成绩突出。

3．在教育教学研究、科学研究、课题成果转化及推广应用等方面有创造性的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社会效益。

4．具有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能自觉运用科学、民主的方法创造性开展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在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服务育人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二）润州区师德标兵评选条件

1．模范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镇江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暂行办法》，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2．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管理育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不搞有偿辅导、有偿家教，师生反映好，测评满意度95%以上。　

3．遵纪守法，师德高尚，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健康发展。      

4．作风正派，团结同事，乐于助人、勇挑重担。

5．教育教学及本职工作成绩突出。教育教学质量居全区同学科前列。

6．从事教育工作十年或班主任工作五年以上。从教以来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且近三年至少有一次为优秀。

（三）润州区优秀班主任评选条件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班主任工作，热爱学生，尊重学生。

2．努力学习，勤于实践，注重调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更新工作观念和方法，工作富有开创性。

3．注重班集体建设，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教育效果好。

4．所带班级凝聚力强，班风正，学风好，在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中表现突出，能在全校起到示范作用。

5．善于调动校内外各方面教育力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6．经常与家长保持联系，坚持家访，指导家长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子女，并受到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四）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评选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具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坚持实施素质教育。坚持教书育人，关心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学生品德教育，积极参与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2．为人师表，严格执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无违反师德规范的行为。

3．按质按量出色完成课堂教学工作，班级反映好，学生评价高。
4．积极投身教改科研实践，按学校、教研组、备课组要求认真完成各项教学、科研任务，教研组反映好，备课组评价高。

5．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改革进取，逐步形成一定的教学特色、风格，其教学法在校内外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
（五）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老园丁评选条件

1．年龄男55岁、女50岁以上，至今在教育教学一线任劳任怨工作，并从事主要学科的教学。

2．为人师表，严格执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无违反师德规范的行为。    

3．按质按量完成课堂教学工作，班级反映好，学生评价好。
（六）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管理工作者评选条件

  1．优秀管理工作者在教育行政部门、业务部门、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中评选产生。 

2．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爱教育事业，有奉献精神。 

3．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水平高。任职期间，单位（部门）发展规划得到较好实施。 

4．作风民主，团结共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秉公用权，清正廉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自觉执行各项政策、规定；作风正派，情趣健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
（七）润州区教育系统后勤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后勤工作先进个人在单位后勤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中产生。

2．能坚持参加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总结思想、不断提高，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廉洁自律。
3.能认真执行本单位的工作要求和岗位规范。
4.工作积极主动、服务态度端正，热情周到，方法灵活，工作效率高。
5.属技术岗位的，应持证上岗，达到技术全面，做到操作合乎规范。
6.模范遵守劳动纪律，有迟到、早退、旷工等脱岗行为的不得参评。
三、评选办法
（一）各校（单位）必须高度重视推荐评选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一位学校（单位）领导负责这项工作。
（二）评选前要将评选条件及有关规定公布于众，广泛宣传，坚持走群众路线，严格评选程序，自下而上进行，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人选拔出来；严格控制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推荐比例，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区师德标兵推荐人选向一线教师倾斜，全区教育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受此两项表彰人员一般控制在总推荐名额的20%左右。
（三）学校选拔后，要把评选项目、条件和选拔出的名单在校内师生中进行公示，再报区教育局评审。

（四）润州区教育系统优秀校外辅导员的申报和评审工作由少年宫组织实施。

四、组织领导

为保证2010年教师节表彰工作的有效开展，区教育局成立了领导小组（附件1），具体工作由区教育局组宣科负责。各校（单位）也要成立相应领导小组来做好此项工作，确保推荐评比工作按时、高质量地完成。

五、相关要求

这次评选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校（单位）务必按要求于6月30日前将下列材料报区教育局组宣科：

申报表（见附件2、4）一式一份，先进事迹材料可另附纸；

推荐公示审核表（见附件3、5）一式一份；

表彰人员汇总表（附件6）；

申报材料需用A4纸打印，按要求的份数上报，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一并上报。
二○一○年五月

附件1：
润州区2010年教师节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黄科文（区教育局局长）

        夏兴政（区教育局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副组长：庄炳锁（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区教育局副局长）

陈晓鸽（区教育局党委委员、文体局局长、区教育局副局长）

钱  进（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区教育局副局长）

陈桢康（区教育局副局长）

马国金（区教育局党委委员）

        束乾春（区教育局党委委员）
成  员：陈春明  区教育局组宣科科长

窦宏进  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季  蔚  区教育局计财科科长

附件2：
润州区               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身

年月
	

	政治

面貌
	
	教龄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

单位
	
	现任

职务
	

	曾获主

要荣誉

和奖励
	

	主

要

事

迹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政府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润州区             (荣誉称号）推荐公示审核表
	姓 名
	

	申报荣誉称号
	

	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情况

	

	公示形式及公示结果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随《审批表》一并上报

附件4：
润州区教育系统           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身

年月
	

	政治

面貌
	
	教龄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

单位
	
	现任

职务
	

	曾获主

要荣誉

和奖励
	

	主

要

事

迹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润州区教育系统            推荐公示审核表
	姓 名
	

	申报荣誉称号
	

	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情况

	

	公示形式及公示结果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随《审批表》一并上报

各单位推荐名额分配表

	类别

学校
	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区师德标兵
	优秀

班主任
	优秀
教师
	优秀

老园丁
	区优秀管理工作者
	区后勤工作先进个人

	镇江实验学校
	4
	1
	6
	7
	1
	1
	1

	金山实验学校
	2
	1
	3
	3
	1
	1
	1

	官塘中学
	1
	1
	2
	2
	1
	1
	1

	实验学校魅力之城分校
	2
	1
	3
	3
	1
	1
	1

	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2
	1
	3
	3
	1
	1
	1

	宝塔路小学
	1
	1
	2
	3
	1
	1
	1

	中华路小学
	2
	1
	3
	3
	1
	1
	1

	桃园中心小学
	1
	1
	2
	3
	1
	1
	1

	穆源民族学校
	1
	1
	3
	3
	1
	1
	1

	孔家巷小学
	1
	1
	2
	2
	1
	1
	1

	李家大山小学
	1
	1
	2
	2
	1
	1
	1

	中山西路小学
	1
	1
	3
	2
	1
	1
	1

	七里甸中心小学
	1
	1
	3
	3
	1
	1
	1

	官塘桥中心小学
	1
	1
	2
	2
	1
	1
	1

	金山小学
	1
	1
	2
	2
	1
	1
	1

	朱方路小学
	1
	1
	1
	1
	1
	1
	1

	蒋乔小学
	1
	1
	1
	1
	1
	1
	1

	韦岗小学
	1
	0
	1
	1
	1
	1
	1

	区实验幼儿园
	1
	0
	1
	0
	0
	0
	1

	朝阳楼幼儿园
	1
	0
	1
	0
	0
	0
	1

	南徐新城幼儿园
	0
	1
	1
	1
	0
	0
	0

	机关幼儿园
	1
	0
	1
	0
	1
	0
	0

	一泉路幼儿园
	0
	1
	0
	1
	0
	0
	0

	中山西路幼儿园
	1
	0
	1
	0
	1
	0
	0

	润扬幼儿园
	0
	1
	0
	1
	0
	0
	0

	韦岗幼儿园
	0
	0
	1
	1
	0
	0
	0

	局机关、教研室、教科室、教师培训中心、电教中心、装备中心、少年宫
	5
	
	0
	0
	0
	2
	0

	总   数
	34
	20
	50
	5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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